附件：
防城港市2025年攻坚四季度商贸业

培优稳强工作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2025年四季度全区经济发展会议精神，持续激发商贸服务业经营主体活力，帮助企业拓市场，稳存量扩增量，推动商贸业持续向好发展，特制定防城港市2025年攻坚四季度商贸业培优稳强工作方案如下。
一、工作目标

强化商贸服务业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正向激励，稳住重点企业市场预期，提振企业发展信心，支持在库商贸企业开拓新业务、扩大经营规模，培育发展商贸业新入库企业，全力促进商贸业持续健康增长。
二、支持标准
（一）鼓励商贸批发企业“上阶提级”。

1.对2025年第四季度销售额（含税）在5亿元（含）-10亿元、10亿元（含）-15亿元、15亿元（含）-20亿元、20亿元（含）-30亿元，30亿元（含）-40亿元、40亿元及以上的批发业企业，分别给予35万元、70万元、200万元、350万元、450万元、500万元奖励（不累计叠加）。

（二）支持培育壮大生产性服务业。聚焦建设现代化临港工业城市需要，增强生产性服务业支撑能力，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对围绕沿边临港工业开展原材料采购和成品销售，并在我市合法经营的贸易企业，且季度营收(含税)在50亿以上(含)，给予500万元奖励，用于支持企业促销售拓市场。
（三）扶持商贸主体达限入库。强化对限上企业培育力度，加大政策支持，充分调动限上企业及其统计人员的积极性。对按月度新增方式达到限额标准，并于2025年纳入国家统计局联网直报平台并上报统计数据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行业企业，给予10万元奖励。（不重复奖励）
三、支持范围

（一）在防城港市合法经营，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且近两年内无严重失信行为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商贸行业企业；

（二）不支持近两年在环保、安全、质量、纳税、统计等方面存在严重不良信用记录的企业。

四、审核、拨付流程

由企业按项目内容提出申请，市商务局聘请有资质的第三方开展审核，根据企业提供的财务报表、发票等佐证材料对提交申报材料的企业进行审核并形成审核报告，市商务局根据第三方审核报告形成拨付方案并征求市财政局意见后报市人民政府审定，待审定同意后，由市财政局将资金拨付至市商务局，由市商务局拨付至企业。

五、其他事项

（一）企业应配合进行后续的跟踪管理和绩效评价。如有弄虚作假行为，一经查实，将追回已享受的扶持资金，并按法律法规处理。

（二）奖励资金按照“谁受益，谁承担”的原则，属于县（市、区）应承担的资金，通过年度结算上缴市财政。
（三）本方案有效期自印发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符合支持条件企业可于季度完成后次月申请奖励资金。执行过程中,如遇上级相关文件调整或实际工作需要,将及时予以修订并公布。
